附件2
四平市粮食局粮食收储环节防坍塌埋人及火灾专项治理工程企业自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人：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治理项目
	治理内容
	标准依据
	有无隐患
	治理结果
	备注

	简易仓囤出粮作业
	作业前未检查粮情和科学评估囤情仓情，心中无数，盲目作业；
	《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第二章简易仓囤第10、11、12条
	
	
	

	
	未针对不同的囤、仓型制定具体作业方案和突发情况应急预案；
	
	
	
	

	
	未对作业人员安全交底培训，未科学合理设置作业人数和安全距离；
	
	
	
	

	
	现场无粮库负责人指挥，无有效监护措施；
	
	
	
	

	
	出粮作业时，人为破坏仓囤主体、围护、支撑等受力结构；
	
	
	
	

	
	未对仓囤倾斜、位移等情况进行结构专业鉴定，擅自带隐患出粮作业；
	
	
	
	

	
	未对出粮作业粮面进行时时观察（鼓励企业安装可视监控），粮面出现偏载未停止作业及时处理，坚决治理粮食一出到底的行为；
	
	
	
	

	
	粮食出现结拱、挂壁和堵塞时，未停止作业和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擅自处理。
	
	
	
	

	仓房囤垛储粮设施
	擅自改变粮仓建筑结构和使用用途；
	《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第一章第1条、第七章第26、27条
	
	
	

	
	未对危仓老库采取隔离防护措施；
	
	
	
	

	
	违规使用超设计年限仓房储粮；
	
	
	
	

	
	未对露天、半露天和仓房等储粮安全情况进行检查；
	
	
	
	

	
	有电、有毒、有危险部位未设立警示标志；
	
	
	
	

	
	未对仓房墙体开裂和囤打围、包打围等储粮方式出现倾斜、涨垛进行评估鉴定，未采取有效风险防控措施。
	
	
	
	

	粮食收购作业现场
	未按库内交通标识行驶，超速行驶，库内无证驾驶；
	《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第一章第2、4、6条
	
	
	

	
	无人指挥擅自倒车行为；
	
	
	
	

	
	粮食收购作业现场管理混乱；
	
	
	
	

	
	未穿戴或正确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违章作业、违章指挥和违反安全生产劳动纪律；
	
	
	
	

	
	作业现场无安全员、库区无安全生产巡视员。
	
	
	
	

	粮食出仓入库作业
	粮食入仓作业前未按《粮库安全生产守则》安全检查规定执行或执行不严格；
	《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第一章
	
	
	

	
	粮仓清理时违规使用压缩空气吹扫灰尘；
	
	
	
	

	
	烘干作业期间，人员违规进入烘前仓和烘后仓；
	
	
	
	

	
	初始烘干时，违规长时间闷塔；
	
	
	
	

	
	卸粮，现场无监护人员，防护措施不健全，作业人员擅自进入粮堆；
	
	
	
	

	
	平整粮面前，带班负责人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安全交底。平整粮面期间，未安排专人进行监护，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平房仓出粮作业，未制定平房仓档粮板拆卸方案，未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
	
	
	
	

	规章制度落实
	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标准体系不健全，操作规程不完善，执行不彻底；
	《安全生产法》第二章和《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第三章第13、14条
	
	
	

	
	应急预案制定、修订不及时，未备案，演练及应急装备未落实；
	
	
	
	

	
	未严格执行熏蒸作业、登高作业和受限空间作业等危险作业操作规程；
	
	
	
	

	
	未落实建设项目安全“三同时”要求；
	
	
	
	

	
	未落实职业健康教育管理规定；
	
	
	
	

	
	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三级教育和三醒（省）教育；
	
	
	
	

	
	未严格执行储粮化学药剂专仓储存，双人双锁等“五双”管理规定。
	
	
	
	

	粮食机械设施设备
	未按操作规程移动储粮设备；
	《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第六章第20、21条和第一章第4条
	
	
	

	
	违规把倒粮机当作登高爬梯使用；
	
	
	
	

	
	未按粮食机械设备管理规定进行分级检修；
	
	
	
	

	
	粮食机械设备轮、轴、套无保护装置；
	
	
	
	

	
	未严格执行设备检修分级审批制度，擅自开展设备检修；
	
	
	
	

	
	设备检修时未采取防垮塌支撑措施；
	
	
	
	

	
	未严格执行烘干塔等大型设备操作规程；
	
	
	
	

	
	烘干作业前未对烘干塔进行安全技术性能检测。
	
	
	
	

	电气设备
	未严格执行粉尘作业环境有关机电设备防爆措施；
	《安全生产法》第二章、《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第四章第17条、第六章第22条
	
	
	

	
	电气设备接地装置、漏电保护装置、过电流保护装置未达到完好状态；
	
	
	
	

	
	电气设备接头、插座等出现裸露和松动现象；
	
	
	
	

	
	未严格执行临时用电审批制度和临时用电规定，私拉乱接电线；
	
	
	
	

	
	违规使用不达标的电器原件、电线、插座、刀闸和其它有关设备器材；
	
	
	
	

	
	电气线路陈旧老化裸露的现象；
	
	
	
	

	
	电气检测、维修和维护人员持证上岗，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进入配电室，不得擅自维修、检测电器设备。
	
	
	
	

	消防设施
	未按规定足额配备消防装备、设施设备及灭火器材；
	《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第四章第16条
	
	
	

	
	未组织消防应急预案演练；
	
	
	
	

	
	储粮区内存有易燃易爆危险物资器材；
	
	
	
	

	
	储粮区外部环境存在火灾隐患；
	
	
	
	

	
	未及时更新、维护消防器材等设施设备；
	
	
	
	

	
	库区内无禁烟防火标识或标识不明显；
	
	
	
	

	
	库区内火源管理不严格。
	
	
	
	

	储粮化学药剂管理
	未严格执行储粮化学药剂专库储存的规定要求；
	《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章和《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第三章第13、14条
	
	
	

	
	未落实储粮化学药剂“五双管理”规定；
	
	
	
	

	
	未在主管部门批准发放的药品领用通知单时，擅自进行药品出库使用；
	
	
	
	

	
	对使用后的药瓶、药罐、药渣等残留物未按要求规定处理；
	
	
	
	

	
	粮食熏蒸作业前，未按要求填写粮食熏蒸作业审批表、备案表，未将粮食熏蒸作业方案报粮食局备案；
	
	
	
	

	
	粮食熏蒸作业时，未按要求隔离、警戒和24小时值班，防护措施不健全，极端天气和夜间违规熏蒸。
	
	
	
	

	隐患排查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健全、责任不明确、措施不落实；
	《安全生产法》第二章第42、43条
	
	
	

	
	隐患排查台帐不健全和整改不到位；
	
	
	
	

	
	安全隐患治理不认真、不较真、治理不到位；
	
	
	
	

	
	安全生产信息上报不及时；
	
	
	
	

	
	未健全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双重治理体系，未严格落实的；
	
	
	
	

	
	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投入保障的。
	
	
	
	

	其它事项
	根据本单位安全生产实际确定其它需要自查治理的内容；
	《安全生产法》第二章
	
	
	

	
	涉及到环境因素改变导致储粮设施损坏粮堆埋人隐患情况；
	
	
	
	

	
	其它法律法规规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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